
东莞 市 社 会保 险基 金 管 理 中心
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

东社保中心催告字 (2026〕 第 04001号

被催告人:

姓名:鍪塑鱼,性别:呈,公民身份号码∶ 441900.中 △△△△△△△19.77

住址 : 广东省东莞市中店管
·
钅直十△中△△中△△△△中

我中心于 2025年 12月 29日 向你送达了《社会保险基金 (待遇 )追回

决定书》(东社保中心追字 〔2025)第 04001号 ),要求你在收到 《社会保

险基金 (待遇 )追回决定书》之日起 90日 内退回我中心多发的社会保险待

遇人民币30843,9元。

因你不履行我中心作出的行政决定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
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,现我中心依法向你催告,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

起十日内,退回款项共计人民币叁万零捌佰肆拾叁元玖角(￥ 30843.9元 ),

划入账户名称: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,划入银行:广发银行东莞

城中支行,划入账号:106004516010002356,并将退回情况及相应的退款

凭证书面报东莞市麻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待遇股。

收到本催告书后,你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,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

3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。逾期仍未履行退款义务的,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:萧安琪 刘江 联系电话
联系地址:东莞市麻涌镇行政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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